灌经信发[2016]37号

关于对连云港盛力树脂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停电的通知

县供电公司：

    据县环保局调查：连云港盛力树脂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县经济开发区经七路，主要生产甲醛溶液，该公司于2004年11月开工建设，2005年3月投产。经县环保局检查该企业擅自新增甲醛生产线，未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手续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县环保局对该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文件（灌环发[2016]165号），并已于2016年7月19日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。截止目前，该企业仍未执行限期整改，且擅自违法生产。

为遏止该企业的违法行为，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和县环保局《关于对连云港盛力树脂材料有限公司实施停电的函》（灌环函[2016]23号）请求，现请你公司按相关规定对该企业实施停电。

特此通知。
灌南县经信局

2016年7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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